关于调整一批行政复议案件管辖范围

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便民为民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市政府决定对长春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管辖范围作出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以长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汽开分局、净月分局、新区分局及其下属派出所，以及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大队、汽开大队、净月大队、新区大队、快速路管理大队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由市政府管辖。
　　二、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南关分局、宽城分局、二道分局、绿园分局、九台分局、双阳分局及其下属派出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由其所在地的区政府管辖。
　　三、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朝阳大队、南关大队、宽城大队、二道大队、绿园大队、九台大队、双阳大队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由其所在地的区政府管辖。
　　四、市公安机关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派出机构调整变化的，以调整变化后的派出机构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由其所在地的区政府管辖。

市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准确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及受理机关，方便当事人及时申请行政复议。

各区政府应当及时受理符合管辖范围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不得推诿或者拖延受理，经审查发现确不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的行政复议案件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并同时告知当事人。
市政府对各区政府的受理案件情况进行监督，发现各区政府存在无正当理由推诿、不及时受理等情况，有权对其予以纠正。
　　特此通告。
　                     　 


